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5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2)本字第 300 號 

主旨：交通部觀光局辦理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業務」之通報專用傳真 

      自 102 年 10 月 1 日起變更為 23491666 及 23491777，原傳真電話 

      27494401 及 27494467 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停用（保留 3 個月使用 

      緩衝期），另通報電話 0912-594353 維持不變，請查照。  

說明： 

     1.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2 年 9 月 30 日觀業字第 1023002832 號函辦 

       理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
